
满洲里市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

规范化工作的部署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基层政

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提升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，

结合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主体

本指引适用于满洲里市交通运输领域的基层政务公开

工作，公开主体包括满洲里市交通运输部门及其他依法履行

相关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。

二、公开事项

（一）公路水运工程基础设施：重点公开农村公路建设

计划和补助政策信息；农村公路项目和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

件审批、竣工验收等行政许可事项的办事指南和办理结果；

农村公路质量安全监管和养护管理信息；公路交通阻断信息

等。（满洲里市交通运输局）

（二）道路运输：重点公开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证

（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）、道路货物运

输经营许可（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）、

市内道路旅客运输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的办事指南和

办理结果；道路客运班线起讫地客运站点及途经线路备案等

备案事项的办事指南；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评价信息、出

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信息；道路运输监督检查结果信息

；城市公共交通和道路客运相关服务信息等。（满洲里市交

通运输局）

（三）其他依法依规应公开的事项。

三、公开渠道和方式



坚持需求导向，运用政府网站、政务服务平台做好交通

运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，真正让人民群众能看到、易获

取、用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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